
《东方美谷调解中心调解员行为守则》

第一条

      为规范调解员行为，保证调解员公平、公正、有效地调解各类民商事纠纷，增强当事
人运用东方美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调解程序解决纠纷的信心和促进调解事

业发展，特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调解员应公正、公平、勤勉、谨慎地行使自己的职责，通过调解的方式，高效快捷地

督促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方案。

第三条

      调解员接受选定或指定时，应保证其为调解工作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 

第四条

      调解员在调解程序正式开始前，应当表明身份，告知当事人调解的基本程序、调解员

在调解中的作用以及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确认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同时应保持中立，

发现有影响中立性和公正性情形时应主动回避该纠纷的调解。

第五条

      调解员应当认真地审阅和研究纠纷材料，充分了解争议的关键性问题。

第六条

       调解员应独立客观地向当事人讲释案情，帮助当事人分析争议的要点和当事人各自的

责任。引导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分歧，达成最后的调解方案。

第七条

      调解员应该居中调解，不代表任何一方，不得徇私舞弊。

第八条

      调解员应全过程使用东方美谷调解中心的相关平台软件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传送文
件，全过程接受东方美谷调解中心的语音质检抽查，以确保调解客观、公正、合规。

第九条

      调解员应当严格保守秘密，恪守职业道德。不得泄露调解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但
不限于案件当事人提交的涉案证据材料）和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住址、手机号码、银行卡号、财产状况等信息），不得擅自对外透露、使用调解纠纷
的具体情况，包括案情、调解过程、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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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调解员承诺在使用失联修复功能时，查询对象仅限于法院委托调解案件 当事人，保证
不查询任何与法院委派案件无关人员信息，并不更改案件当事人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信息，

且仅限本人使用，绝不允许他人使用。

第十一条

      调解未成，该调解员不得在其后就同一纠纷进行的仲裁程序或诉讼程序中担任仲裁员

或代理人。

第十二条

      调解员对调解中心安排的工作负有尽职尽责的义务，应当保守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

心的商业信息及保密信息，不从事任何不正当使用、泄露等侵害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心
商业信息及保密信息的行为。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心的商业信息及秘密信息是指东方美

谷民商事调解中心向调解员披露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心的产

品信息、商业计划、财务报告和报表，计算机软件和程序（包括对象代码和源代码），数
据库、内部通报、备忘录 、记录、分析、汇编、研究及其他数据、信息、材料、 产品规

格、数据、专有技术、配方、成分、流程、设计、印刷品、草图、照片、样品、原型、发
明、概念、创意、先前、现时或规划中的研究和开发，先前、现时或规划中的生产或销售

方法和流程，有关当前或潜在客户的身份或其他信息、销售和营销计划、方案和策略，销

售、成本及其他财务数据、业务模式、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流程、员工、供应商、
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名单及项目、合同、发票等等，不限传达方式及是否为草稿或最终确认

稿，无论上述信息是否与过去、目前和未来的商业活动、研究、生产设计或发展、人员或
商业合作活动相关，均为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心的商业信息和保密信息，以及东方美谷

民商事调解中心从第三方处获得但应承担保密责任的信息。

第十三条

      调解员违反本守则的，一经发现自愿接受除名且按要求上报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本守则由调解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守则经理事会全体理事审议通过，于2024年2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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